ERE 0 RN SN A RO PR
1145 B+ i 5 % 25235

B T OERE
AR = EMafey e
BRI SRR

B B T & ARt A RI5E20 129 3

- ‘#ﬁ»'*)%‘/‘d)%"* 74 %251,020~ > 2 p A F114#117 14p
ACT Pk REFEAS ¥5%3 & 2 14

= \g’%f'»‘.d"”*d?}tﬁé%°

A SRR E

ia&ﬁ—’_z‘

i

< % 158
jﬁ%%%B@E?&) b H - i3 HEh
‘&ﬁi%¢$%”4‘éiw%@£¥
i) A RF114#£30 22p K r B FET OO%
OQO#000= 005 0055 = JL\a‘fréf i‘»*‘l;lﬂ HEBIAR
bR ATE R (TPE)2479450‘ 1A p A4 TR

I

VR “"5_ “'J) » M RE T2 1
I E627,000~ » =¥ 2 2+ 114#67 & r}w: 2.1 AR

b
|
FEEAZRL BTG, P 4L A4 RiE
B it 20 FAEF1ITIEZE 5200 w1252 % -

FraLiERe BH2 1A LEP (Hed v B

A RN EREA D IIH O FARDER(E



&
i

W
\F\"
£
e
TH
A
=
o
=
=
T
5
£}

S L o E ez 1 AR ik
Flo ZAEAE@ &G EAEEN G RESR -

g h o REiELIRER O ERRNRLLZ L FAL
IARAREGE CfENE AT ENE A2 I
BFIh i 5 - E AR H L IR Wi e iE
(AAFRE$6221F ) » P2 R2 Mk 2 2 e 3t
MEREYE LR o FTEREAY P A BB AR
TR gk AR {fig\iﬁé?/é %4361 MZJM'** %28

a,AnPﬁi PR AAERS £
REEALEG A2 P RG R2 LTS H 2 14225251, 02
O~ FraEm2EFRTF }%74;']15'12:3\,2—71;%3’?1 BF
ol ERE A e B afRar e
LY NE o RARAT A FREERE &
& pox g BT E e H R
Adedrd FdvR o ARFEEREELH AL A
W7 0 BRE
ES Y o FEA @R IS LBl
,H?iiwﬁ’ﬂﬂﬁiﬁﬁi’ﬁﬁ%&
P 25% » XiE F2291F %278 ~ %233iF F 1w £ 2 %203
EABTF Y o A RL AL 2 £
A HERSHRT g 2 AL 0 RIRA
éiféﬁk’ﬁ@ﬁﬁﬁ°{ﬁ%ﬁiwﬁﬁﬁ*$ﬁ’
AR ARALTRE AEIRL 2 ¥ p ]
A (AAMRES2TE ) 25 Hp ok » #HFEFIFD%08 2

‘m‘L
ﬁf
|
/Q
S
ﬁ\
.
o
=
&
N
i
).,
W
~
ps
=



R

Wharal o B2 RAZEFITIEZ R T F 1Y) A4~ 51
BT 0 53 A o KA }'Elé# SR e Ké«ﬁfu 2 E I E § 49
TUEsg * i3 5 SRR ARR T 5 AR BT 2 H- 0 ke iE % 3890
517 % 32T BRD ‘ﬁ‘if_’* BRF

AT e fz‘egw‘z%?179@1*&%;;’5‘;:;},@%3?—9 , ;J'J,;!;Tw;a\;g

—h

— é\m\
B

ETIRS

-

:3/;259"'%1’;11}\@ R o WA F LSRR S AP o
ANABRRHERCRPE REERRER T 22 2 e A
FEFELAREFAEE F AT - - FF 0 B P o
1o~ R R YRz kdp 0 A E R B T8E o
P & EY 3 115 & 3 : 20 2
FeFI@E AR EF FFORE
WP EFANGRRANTR
4o2 JRAZA- S Bt EE 20 oo AP D R T AP
FID o i

20 p

v

Ao R kg T (SR AR SR Bt 2
M AR R 2 '

4
] ) ‘
ek T ERFFHEA ;»—’F—-ﬁ » - B R A éF'!’ o

£ 1 R 115 &£ 3

=
DO
()
3

b
i
mj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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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桃簡字第2523號
原      告  錢富華  
被      告  順財工程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翁振瑋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51,02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依原告之聲請（見本院卷第39頁背面）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三、原告主張：緣訴外人三益室內裝修企業社（下稱三益企業社）於民國114年3月22日承攬伊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號房屋之拆除及裝修工程，約定總工程價為新臺幣（下同）2,479,450元，施工期限自同年4月7日起，三益企業社後續將水電工程部分轉由被告施作，兩造遂成立水電工程之承攬契約（下稱系爭契約），約定施作之工程款為627,550元，伊並已於114年6月6日給付四成之工程款251,020元予被告。然三益企業社施工品質及進度未達伊要求，伊後續與三益企業社及被告終止契約，且被告自始未進場施作，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及第259條第1款規定，擇一請求被告返還已給付之工程款，並聲明：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四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五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雖有法律上之原因，而其後已不存在者，亦同。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。又定作人在承攬契約有效期間內，因承攬人所為工作致受利益，乃本於終止前有效之承攬契約而來，並非無法律上原因，惟終止前溢收之工程款，即無法律上原因，定作人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返還。
　㈡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原告與三益企業社之工程承攬契約書、解約及免責契約書、被告之工程請款單、國內匯款申請書、兩造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之對話紀錄為證（見本院卷第6至21頁），核與原告所述相符；又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猶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予以爭執，是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則本院綜合調查證據之結果及全辯論意旨，堪信上開事實為真。是兩造既已合意終止系爭契約，被告仍保有原告先前給付之工程款251,020元，即無法律上原因，原告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該筆已給付之工程款。
　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。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％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對被告之返還工程款請求權，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，無確定期限，又未約定利息，則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是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，併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11月14日起（見本院卷第27頁）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同為有據。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，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七、本院既已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准許原告請求，則其就民法第259條第1款請求部分，即毋庸再予論斷，併予敘明。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核與本案事實及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予一一審究，併此敘明。
九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桃園簡易庭　　法　官  廖承剛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　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 黃冠臻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桃簡字第2523號

原      告  錢富華  

被      告  順財工程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翁振瑋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51,02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11月14日

    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

   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

    36條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依原告之聲請（見

    本院卷第39頁背面）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三、原告主張：緣訴外人三益室內裝修企業社（下稱三益企業社

    ）於民國114年3月22日承攬伊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

    000巷00弄00號房屋之拆除及裝修工程，約定總工程價為新

    臺幣（下同）2,479,450元，施工期限自同年4月7日起，三

    益企業社後續將水電工程部分轉由被告施作，兩造遂成立水

    電工程之承攬契約（下稱系爭契約），約定施作之工程款為

    627,550元，伊並已於114年6月6日給付四成之工程款251,02

    0元予被告。然三益企業社施工品質及進度未達伊要求，伊

    後續與三益企業社及被告終止契約，且被告自始未進場施作

    ，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及第259條第1款規定，擇一請求被

    告返還已給付之工程款，並聲明：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㈡願

    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四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

    何聲明或陳述。

五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

    益。雖有法律上之原因，而其後已不存在者，亦同。民法第

    179條定有明文。又定作人在承攬契約有效期間內，因承攬

    人所為工作致受利益，乃本於終止前有效之承攬契約而來，

    並非無法律上原因，惟終止前溢收之工程款，即無法律上原

    因，定作人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返還。

　㈡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原告與三益企業社之

    工程承攬契約書、解約及免責契約書、被告之工程請款單、

    國內匯款申請書、兩造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之對話紀錄為證（

    見本院卷第6至21頁），核與原告所述相符；又被告已於相

    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猶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任

    何書狀予以爭執，是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80

    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則本院綜合調查證據

    之結果及全辯論意旨，堪信上開事實為真。是兩造既已合意

    終止系爭契約，被告仍保有原告先前給付之工程款251,020

    元，即無法律上原因，原告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

    求被告返還該筆已給付之工程款。

　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

   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

   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

    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。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

    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

    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

    利率為5％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

   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對被告之返還工程款請求權，係

   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，無確定期限，又未約定利息，則被告應

    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是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，

    併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11月14日

    起（見本院卷第27頁）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

    息，同為有據。
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，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

    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

    7條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

    第1項第3款之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七、本院既已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准許原告請求，則其就民法

    第259條第1款請求部分，即毋庸再予論斷，併予敘明。
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核與本

    案事實及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予一一審究，併此敘明。

九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桃園簡易庭　　法　官  廖承剛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　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 黃冠臻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桃簡字第2523號

原      告  錢富華  

被      告  順財工程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翁振瑋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51,020元，及自民國114年1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且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依原告之聲請（見本院卷第39頁背面）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三、原告主張：緣訴外人三益室內裝修企業社（下稱三益企業社）於民國114年3月22日承攬伊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弄00號房屋之拆除及裝修工程，約定總工程價為新臺幣（下同）2,479,450元，施工期限自同年4月7日起，三益企業社後續將水電工程部分轉由被告施作，兩造遂成立水電工程之承攬契約（下稱系爭契約），約定施作之工程款為627,550元，伊並已於114年6月6日給付四成之工程款251,020元予被告。然三益企業社施工品質及進度未達伊要求，伊後續與三益企業社及被告終止契約，且被告自始未進場施作，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及第259條第1款規定，擇一請求被告返還已給付之工程款，並聲明：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四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五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雖有法律上之原因，而其後已不存在者，亦同。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。又定作人在承攬契約有效期間內，因承攬人所為工作致受利益，乃本於終止前有效之承攬契約而來，並非無法律上原因，惟終止前溢收之工程款，即無法律上原因，定作人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返還。

　㈡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原告與三益企業社之工程承攬契約書、解約及免責契約書、被告之工程請款單、國內匯款申請書、兩造合意終止系爭契約之對話紀錄為證（見本院卷第6至21頁），核與原告所述相符；又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猶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予以爭執，是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適用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應視同自認，則本院綜合調查證據之結果及全辯論意旨，堪信上開事實為真。是兩造既已合意終止系爭契約，被告仍保有原告先前給付之工程款251,020元，即無法律上原因，原告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被告返還該筆已給付之工程款。

　㈢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。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％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對被告之返還工程款請求權，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，無確定期限，又未約定利息，則被告應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是原告就上述得請求之金額，併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11月14日起（見本院卷第27頁）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同為有據。

六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，請求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七、本院既已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准許原告請求，則其就民法第259條第1款請求部分，即毋庸再予論斷，併予敘明。
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核與本案事實及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予一一審究，併此敘明。

九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桃園簡易庭　　法　官  廖承剛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　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 黃冠臻



